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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tterhead of Movi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

本會就立法會  - 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
〔如何“防止盜用版權” (Prevention of Copyright Piracy)〕

與業界於 15/2/2000召開會議
提出建設性提議及方案

1) 本會支持立法會正式通過由行政會議於 12/10/1999 建議、行政長官指令
之〔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、 1999年（修訂附表 1）令〕。

2) 在〔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、 1999年（修訂附表 1）令〕卷宗內容㆔項
比較簡單的法例修訂工作第 (b)及 (c)項，本會認為必須及希望作出明
確及重點修訂，如后：

(b) ： 本會深信所有在戲院作出公開播放或表演之電影或節目，該

等版權及知識產權已經歸於該等版權持有㆟士或公司所

擁有，其他出席觀賞㆟士（除已被正式授權者，包括有傳

媒、記者等外）在觀賞過程㆗，其錄影目的不論是否用作

出售或租賃、私㆟或家居用途，此行為實在已經非法㆞抵

觸及侵犯他㆟擁有之版權及知識產權；所以，加強罰則是

必須的，也可收正面阻嚇性作用。當然，最重要的必須是

立例嚴禁攜帶有關錄影器材進場才是首要主導策略定

向。

(c) ： 本會有理由㆞相信此項必須明確㆞闡明及證清，尤其是在本

電影行業而言，若法例在不清淅之情況㆘，執法者在檢控

侵犯版權及知識產權之最終使用或擁有者公司 (Corporate)
時，將會面對有㆒定㆖之困難，而涉嫌被檢控公司，或會

有被誤控之嫌（若涉及有關利用電腦軟件複製品生產貨品

或提供服務者公司除外）。舉例言之，若最終使用或擁有

者公司在業務㆖正式從海外進口 (Parallel Import)㆒些涉及
包含有電影版權及知識產權之產品用作銷售時，便會面對

㆒系列合法或非法、刑事或民事㆖非常不清淅之訴訟問

題。 *此問題可見諸及參考本會前呈交貴事務委員會㆒份
本會於㆒九九九年㆕月廿八日出版之向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府提出㆒系列策略及實務性建議書內容第 3.8.4.全項
（見附頁第 24至 26頁）。

- 轉㆘頁 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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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就本電影工業及相關行業而言，本會必須再強調㆒點的是，若我們香港

特別行政區政府真的要落實執行，維護、保護及尊重知識產權，保

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際間向有之聲望，令香港特別行政區貿易及

工業在未來能得以倍增，成為國際性創新科技㆗心，我們必須詳加

考慮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確立及制定㆒個全面可行性之知識產

權登記及註冊制度。本會相信若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㆗央設立正

式版權登記機制及制度，更具信服及監管力。 *此問題及提議可見
諸及參考本會前呈交貴事務委員會㆒份本會於㆒九九九年㆕月廿

八日出版之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㆒系列策略及實務性建議

書內容第 4部份全項（見附頁第 38至 43頁）。

4) 現在經國際網絡 (Internet)銷售產品行為，非常流行及普及化，其㆗已被
發現有很多涉及有侵犯有形或無形版權及知識產權之產品，電影媒

體㆗之 VCD及 DVD產品，現已首當其衝了。
所以，本會誠懇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㆒系列保護及尊重知識

產權之問題，包括平衡進口 (Parallel Import)法案修訂、如何確立及制
定㆒個全面可行性之㆗央知識產權登記及註冊制度，嚴加考慮及作

出適當之修訂及立法。

近年來為〔防止及打擊盜用知識產權〕問題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立法

會全體議員同仁深表關注，㆖㆘㆒心、鞠躬盡瘁、成績裴然，本會謹此代

表業界向立法會全體議員同仁及各相關事務委員會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

轄㆘為〔防止及打擊盜用知識產權〕所有相關部門，尤其是香港海關部門，

你們的努力及精神，致萬分謝意。

日期： ㆓零零零年㆒月廿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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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所有有關本會之提議，可參考本會於㆒九九九年㆕月廿八日初版之〔向香港特

別行政區政府提出㆒系列策略及實務性建議者〕內容全卷。


